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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大机车发〔2025〕21 号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

学生实习管理办法

院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学生实习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

2025 年 9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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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学生实习管理办法

一、总则

为规范我院学生实习管理，保障学生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

合法权益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与专业素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以及教育部关于普通

本科院校实习教学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专业特

色及实习教学实际，制定本文件。本文件适用于学院组织的认识

实习、生产实习、毕业实习等各类实习活动。

二、管理制度

（一）实习单位遴选

优先选择与学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、近 3 年无安全生产违规

记录且能满足专业实习教学需求的企业。新增单位需经学院实地

考察评估，内容包括单位资质、安全防护措施、工作环境、是否

有对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学生以及是否符合专业实习教学要求

等，并形成书面报告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。

严禁学生到酒吧、网吧等娱乐场所或从事高空、井下、易燃

易爆等高风险岗位实习。

（二）实习流程管理

1. 申请与审批：实习前需提交《实习单位考察评估表》（新

增实习单位必须提供）、实习方案（含安全保障措施、与人才培

养方案的契合点），经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。重点审核实习

方案是否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致，能否实现实习教学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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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协议签订：学院、实习单位、学生三方需签订书面协议，

明确各方权利义务，协议须包含劳动保护、保险责任、事故处理

机制、专业指导安排等条款。协议文本需经学校法律顾问审核备

案。

3. 知情同意：岗位实习需取得学生及监护人签字的《知情同

意书》，明确告知实习内容、安全风险、专业学习目标及应急措

施。

三、安全责任划分

（一）学院责任

审核实习单位资质、安全条件及是否满足专业实习教学需求，

监督协议执行。

建立实习管理信息台账，实时监督实习动态，对实习教学质

量进行监控和评估。

（二）带队教师责任

1. 实习前带队教师需联系实习单位组织安全培训和专业实习

动员，内容包括设备操作规程、防护装备使用（如安全帽、防护

鞋）、应急预案以及实习教学目标和要求。

2. 定期向学院汇报实习进展，包含安全检查、实习教学任务

完成情况等。

3. 熟知突发事件紧急处理流程，及时跟学院汇报情况。

（三）学生责任

严格遵守实习单位安全制度和学院实习管理规定，正确佩戴

防护装备，禁止擅自操作无关设备。积极参与实习教学活动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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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完成实习任务，按要求撰写实习报告，记录工作内容、安全情

况及学习心得，实习结束后提交学院存档。

四、保险与应急处置

（一）保险要求

学生在实习前承诺购买商业保险，涵盖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

等内容，并针对实习可能涉及的不同场景，保险方案应有所侧重。

（二）突发事件处理

1. 分级响应

I 级（重大事故）：如死亡或重伤，指导教师立即启动应急

预案，10 分钟内上报学院及当地应急部门，学院 2 小时内向上级

主管部门报告。

II 级（一般事故）：如骨折或设备损坏，指导教师 30 分钟

内到场处理，24 小时内提交书面报告。

2. 善后处理

事故调查结束后，学院联合实习单位制定整改措施，对责任

方追责。同时，做好学生及家属的安抚工作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

实习安排。

五、实习协议审查

（一）审查流程

协议初稿由实习单位提供，学院教学管理部门、法律顾问、

安全管理部门联合审核，重点核查：

1. 安全条款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要求；

2. 保险责任是否明确，保额是否达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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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专业指导安排是否合理，能否满足实习教学需求；

4. 争议解决机制是否合理（优先选择诉讼管辖地为学院所在

地）。

5. 审核通过后，由学院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协议。

（二）协议内容示例

实习单位承诺“为学生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保护用品，

定期进行安全培训，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协助指导教师开展实习教

学工作，并在实习期间全程投保意外伤害保险”。

学生承诺“遵守实习单位安全制度和学院实习管理规定，积

极参与实习教学活动，认真完成实习任务，因违规操作导致事故

的，自行承担相应责任”。

七、附则

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教学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未尽事宜参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及行业规范执

行。

附件：1.《实习单位考察评估表》

2.《学生实习安全与学习承诺书》

3.《实习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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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025 年 9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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